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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意見書 

(2012 年 3 月 5 日) 

本會一直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予有需要人士，致力促進家庭功能。而本會「活力

家庭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加強了與其他社區伙伴合作，為有需要家庭提供適

時、適切的跟進服務。本會現特別就「處理房屋援助個案」的事宜提出以下關注:  

 

1. 善用資源，「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繼續發揮其「專注於支援及鞏固家庭及以

社區基礎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角色為主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繼續發揮其「專注於支援及鞏固家庭及以社區基礎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角色，提供適時、適切的多元化服務以促進家庭功

能。然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目前仍需處理大量有關房屋需要的咨詢及個

案，令前線社工工作量大增。加上，此等個案仍有不少為「純為房屋事務問

題」，而沒有其他福利需要的個案。這些情況，一方面繼續令不少市民仍以為

「只要有社工推薦」便必可滿足其房屋需要的誤解未能清除。而另一方面，

前線同工在協助有關「純為房屋事務問題」的個案的工作量亦十分沉重，包

括調查有關需要，約見有關人士，書寫不同轉介，答覆信及報告及不時與不

同部門聯絡等等! 難怪前線同工常常覺得自己只是在解釋房屋政策及替房屋

署工作，而感到十分氣餧!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本身人手編制已不足以應

付服務綜合化之後對服務數量的要求，服務焦點又常集中在補救性的工作!

故此，本會建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資源，應以落實「及早識別」家庭

需要的服務原則及方向為先，而社會資源的審批工作宜交專責部門負責處

理，如社會保障事宜，交社署社會保障部獨立處理。這樣，「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的服務更可以在預防及發展性的工作上大大發揮，以鞏固家庭及滿足社

區不斷轉變的需要。 

 

2. 建議成立「專責處理房屋需要服務工作隊」，以能有效，清晰及以一致的原則

回應有關「房屋問題」。 

從「活力家庭坊」前線的社工工作經驗來看，「房屋需要」仍為不少家庭面對

的問題，本會建議有關當局應妥善處理及回應，合宜運用資源，以讓求助家

庭能「安居樂業」。重要的是，「房屋」為本港的重要社會資源，故此在處理

有關問題及援助昤必須有清晰及一致的原則以公平地回應市民素求。現時雖

有工作指引，但由於實際審批工作經不同區內的有關部門審批，故出現不少

部門溝通不協調及審批原則不一的情況。本會建議為有效，清晰及以一致原

則回應市民對房屋需要的素求，有關當局應考慮成立「專責處理房屋需要服

務工作隊」，一方面統一地處理「房屋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及早在公共屋村

內識別有潛在輔導需要的家庭和個案，並轉介有關家庭/個案接受合適服務。 

 
查詢:  彭淑玲 服務總監(綜合家庭服務) 

2318 0028   


